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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要求
	序号
	条 款 名 称
	条 款 内 容

	1
	质量要求
	经招标方（学校）验收合格

	2
	踏勘现场
	8月12号集中踏勘现场。
学校联系人：李老师18063537566

	3
	分包
	不允许

	4
	投标截止时间
	2024年8月13号上午11点

	5
	开标时间
	2024年8月13号下午3点

	6
	其他材料
	投标人认为需提交的其他资料

	7
	开标地点
	新校区图书楼南三楼小会议室

	8
	开标方式
	公开开标

	9
	签字或盖章要求
	1.投标文件封面：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2.报价函及报价函附录：由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3.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具体见详细文件；
4.代理人授权委托书：具体见详细文件；
5.签字要求：不允许盖私章代替签字；
6.盖章要求：文件中要求加盖公章处需加盖公章。
7.投标档案袋：密封，封口处加盖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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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工程招标要求投标人必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和投标须知所要求的企业资质。
（2）投标人必须具备与资质等级相应数量的工程技术人员、施工设备及周转材料等。
（3）投标人具有独立订立合同的权利和履行合同的能力，财务状况及信誉良好，没有处于被责令停业，投标资格被取消，财产被接管、冻结，破产状态。
（4）投标人在最近三年内无违法违规、未发生重大工程质量及安全事故。
3、勘探现场
（1）投标人应按规定的时间、地点自行勘察工程现场及周围环境。无论投标人是否勘察过现场，均被认为在递交投标文件之前已经勘察了现场，对本招标项目的风险和义务已十分了解，并在其投标文件中充分考虑了现场和环境条件。踏勘现场所发生的费用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2）投标人经过招标人的允许，可因勘察目的进入招标人工程现场，但投标人不得因此使招标人及其人员承担任何责任和蒙受损失。投标人应对由勘察现场而造成的事故、人身伤害、财产损失以及其它任何损失和引起的费用开支承担责任。
4、投标费用
投标人应承担其编制投标文件与递交投标文件所涉及的一切费用。不论投标结果如何，招标人在任何情况下均无义务也不承担这些费用。
5、投标单位中标后，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转包。否则，招标人有权终止合同，投标人将承担一切损失及相关法律责任。
6、中标单位必须做到安全生产、文明施工，并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法律法规。
7、技术标书主要内容：计划开工、竣工时间，工程总进度表，总工期。
8、商务标书主要内容：
（1）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2）投标函，投标单位报价须按投标函格式填报并加盖单位及法定代表人章，不得随意更改投标函内容；
9、报价注意事项：
（1）本工程情况复杂，投标单位需查看现场，按现场实际条件考虑，由此产生的其他费用由施工单位自行承担，结算时不作调整；
（2）临时用水，用电由施工单位自行协调解决，投标时考虑该部分费用，结算不做调整
（3）投标单位投标报价应充分考虑材料价格变动及季节施工措施费，施工期间如材料价格出现变动，执行投标价格，结算时不予调整；
10、投标文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投标文件无效，招标人不予受理:
（1）逾期送达的或未送达招标文件指定地点的。
（2）投标文件未密封，或密封处未加盖单位公章的。
（3）投标函等其它文件未按给定格式填写或不加盖单位公章及法定代表人章的；
（4）投标文件的关键内容字迹模糊、无法辨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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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投标文件载有招标人无法接受的条件的；
（7）不符合招标文件中规定的实质性要求或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的。
11、竣工验收：
（1）工程完工后三日内向发包单位提报竣工验收报告。
（2）关于隐蔽工程和中间部位验收的要求：隐蔽工程、中间验收部位需留存照片影像。未经验收擅自施工的工程将在结算时扣除该部分工程量。




